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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业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0月 9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浙大联创投资和联创基石共同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杭州

炬华联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炬华联昕”）。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关

于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 

近日，炬华联昕与苏州太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谷电力”）及

曹萍、秦建荣、王倩倩签署了《增资协议》。炬华联昕拟以增资的方式增资太谷

电力 300万股，合计投资金额为 1,704.3万元。投资款 1,704.3 万元中 300万元

作为注册资本，1,404.3万元作为太谷电力资本公积。 

本次交易经公司 2016 年 7 月 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介绍 

名称： 杭州炬华联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1号3幢23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浙大联合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

代表：林光） 

合伙期限：2015年11月05日至2025年11月04日止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苏州太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葑亭大道 688号 

法定代表人：曹萍 

注册资本：6000万元整 

营业期限：2008年 03月 05日至****** 

经营范围：电力技术、电力设备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合同能源管理，

能源管理技术与平台开发，智能用电产品开发，能源管理咨询，节能量测评，能

源管理信息服务，企业管理培训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协议主要内容 

炬华联昕（以下简称“甲方”）与太谷电力（以下简称“乙方”）及曹萍、秦

建荣、王倩倩（以下简称“丙方”）签署了《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投资方案 

1、盈利预测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事务所”）出具的

《审计报告》（【2016】48190026 号），标的公司 2015年营业收入 6,588.4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5.2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029.64万元，净资产 10,965.89 万元。 

标的公司预测 2016年、2017 年、2018年销售收入 10,000 万元，15,000万

元，23,000 万元。预测 2016 年的净利润不低于 3,000 万元； 2017 年净利润为

4,000万元，2018年净利润为 5,000万元。 

2、公司估值 

甲方投资乙方，接受向乙方增资及乙方股权定价是以乙方保证实现未来

2016年、2017年、2018年实现净利润为基础的。公司投后整体估值为 35,790.3



万元，即：35,790.3 万元 = 2016 年预测净利润 3,000 万元×11.9 倍。按照瑞

华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2016】48190026 号），投后整体估值 35,790.3

万元 = 2015年实现净利润 2,029.64 万元×17.6倍。 

3、投资方案 

（1）乙方现有注册资本 6,000 万元，本次增资 300 万股，增资后总股本为

6,300万股，按每股 5.681元/股，融资后乙方整体估值为 35,790.3 万元。 

（2）甲方同意以乙方整体估值参与乙方本次增资，甲方共增资 300 万股，

合计投资金额为 1,704.3 万元。投资款 1,704.3 万元中 300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

1,404.3万元作为乙方资本公积金。投资方案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方 投资额 新增注册资本 新增资本公积 增资后持股比例 

杭州炬华联昕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704.3 300.0 1,404.3 4.76% 

（3）公司现有股东名单登记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曹萍 1,290.0000 21.50 

2 秦建荣 1,321.2000 22.02 

3 沈玉将 114.9203 1.92 

4 马群 48.6000 0.81 

5 靳成 137.7202 2.30 

6 王桂荣 118.8000 1.98 

7 钮华明 471.6000 7.86 

8 于韶光 259.1595 4.32 

9 黄作庆 270.0000 4.50 

10 王倩倩 408.0000 6.80 

11 蒋平 54.0000 0.90 

12 吴传明 54.0000 0.90 

13 王世辉 17.4706 0.29 

14 苏静 9.5294 0.16 

15 北京方壶天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0000 5.00 

16 苏州方壶天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0000 5.00 



17 宁波金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 2.50 

18 宁波金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 2.50 

19 宁波君润恒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 2.50 

20 上海和君欣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5.0000 6.25 

合计 6000.0000 100.00 

（4）公司增资后股东名单登记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曹萍   1,290.0000  20.48  

2 秦建荣   1,321.2000  20.97  

3 王倩倩     408.0000  6.48  

4 沈玉将     114.9203  1.82  

5 马群      48.6000  0.77  

6 王桂荣     118.8000  1.89  

7 钮华明     339.3202  5.39  

8 于韶光     259.1595  4.11  

9 蒋平      54.0000  0.86  

10 吴传明      54.0000  0.86  

11 王世辉      17.4706  0.28  

12 苏静       9.5294  0.15  

13 北京方壶天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0000  4.76  

14 宁波金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  2.38  

15  宁波金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  2.38  

16  宁波君润恒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  2.38  

17     上海和君欣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5.0000  5.95  

18 费崇贤     420.0000  6.67  

19 陶永生     420.0000  6.67  

20 杭州炬华联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  4.76  

合计 6300.0000 100.00 

4、业绩承诺与回购 

（1）乙方、丙方向甲方承诺，公司应实现以下经营目标： 

2016 年公司完成净利润 3,000 万元；2017 年公司完成净利润 4,000 万元；

2018 年公司完成净利润 5,000 万元。 



（2）乙方、丙方向甲方承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

乙方的股东曹萍（丙方 1）、秦建荣（丙方 2）、王倩倩（丙方 3）进行回购。 

①公司在 2016、2017、2018 三个会计年度未实现承诺三年累计净利润合计

12,000万元的 100%，或三个会计年度内某一年低于乙方承诺当年净利润的 85%。 

②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现重大诚信问题并由此导致甲方股

东权益受损，尤其是公司出现帐外销售收入等情况。 

③公司的股东曹萍（丙方 1）、秦建荣（丙方 2）、王倩倩（丙方 3）股权结

构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丧失实际控制人地位。 

④公司被托管、清算或进入破产程序。 

⑤非经公司依法决策，公司进行有损于甲方的对外担保行为。 

（3）回购金额=投资本金+8%的年化利息，利息按本金计算，不计复利。如

在利润承诺期内，乙方进行分红的，回购金额应做相应调整。 

（二）投资后续其他约定 

1、投资后，乙方设立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设 7 个席位（其中独立董事

2-3 席），监事会 3 个席位，甲方享有 1 个监事席位。乙方同意对其章程进行修

改，并就章程中的相关议事规则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甲方的同意。 

2、本次增资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以及本次增资扩股完成之日前后公司产

生的所有利润，由增资扩股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3、乙方同意原则上每个会计年度实施分红，原则上每年进行现金分红的比

例不低于其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20%，但公司存在重大投资需要资金或根

据公司发行股票上市需要，具体的分红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批准。 

4、各方协商同意本次投资工商变更登记后四年内，甲方可推荐其合伙人杭

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收购乙方股东持有的乙方部分或全部股权，具体方

式双方另行协商约定。 

（三）竞业限制 

1、丙方承诺，在公司上市或被整体并购前不主动辞任在公司的职务，不单

独设立或以任何方式参与设立或经营其他从事与公司业务相竞争的经营实体，亦

不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人从事与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业务。 

2、乙方、丙方承诺，如违反本协议及相关承诺书的承诺，致使投资方的利



益受到损害的，乙方、丙方应就投资方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太谷电力是专业从事电力行业电能管理技术研究与整体解决方案的专业公

司，拥有目前国内领先的电力用户电能管理技术与电能分析、优化、评估技术，

在国内电力需求侧管理服务平台的研发及市场推广中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

市场竞争力。 

本次合作有利于公司深入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电能在线监测系统、电

能管理与节能服务等领域项目，交流与分享市场信息，以电能服务平台为先导，

逐步延伸至综合能源平台建设，为双方能效管理业务开展提供坚强支撑，全面提

升能源管理水平；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速提升各自产品及技术的

市场占有率，为国家节能减排的落地实施做出贡献。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投资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炬华联昕的对外投资项

目，是炬华联昕的正常投资经营行为，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带来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运作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业周期与市场环境等

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投资后标的公司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12日 




